关于关节持续被动活动仪采购项目
询价公告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设备科对相关设备采购项目进行询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一、投标商资格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在线询价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需要特别声明“没有因违反《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理暂行办法》被列入‘黑名单’，在处罚有效期；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特定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所投产品具有医疗器械生产或经营许可证或经营备案凭证，及在有效期内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制造认可表（非医疗器械的附说明）。
3.不接受联合体招标。
二、技术参数
	标项号
	采购内容
	单位及数量
	预算金额
	类别

	1
	关节持续被动活动仪
	2台
	4万元
	第二类医疗器械



	一
	整机要求：
	

	1
	关节持续被动活动仪用于连续被动运动
	

	2
	治疗部位：脚踝
	

	3
	工作方式：连续运行，可定时
	

	二
	设备参数：
	

	1
	显示屏尺寸：≥3.5英寸
	

	2
	额定载荷：50N
	

	3
	定时范围：≤240 min            
	

	4
	噪音：≤60dB
	

	5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5℃～35℃；
相对湿度范围：≤85%；
	

	6
	设备安全分类：I类B型普通设备
	

	7
	关节角度活动范围：-60°~60°
	

	8
	关节角度变化速度范围：0.5°—4°/s。
	

	三
	系统功能：
	

	1
	连续被动运动
	

	2
	缓解脚踝疼痛和消除粘连
	

	3
	预防深静脉血栓
	

	4
	促进肌肉运动和神经唤醒
	

	四
	配置要求：
	

	1
	主机（包含脚托、手控）      2台
	

	2
	配套坐凳                    8把
	

	五
	售后服务
	

	5.1
	维修
	

	5.1.1
	设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免费整机保修5年，需提供原厂保修承诺。保修后免收维修费，保证零配件供应8年以上；保修起始时间以医院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之日为准，不得用任何方式将设备到货至安装完毕验收后的该段时间，部分的或全部的计入设备的保修期
	

	5.1.2
	务必填报完整的配套消耗品、耗材的优惠投标价格，并提供相关注册证及注册表等证明材料（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或附系列可证明有效的文件）；如不随附消耗品、耗材报价，视为承诺免费供应
	

	5.1.3
	提供投标产品的彩页资料、详细技术指标及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承诺证明  
	

	5.1.4
	卖方提供完整的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各一套。投标即响应（如中标后）设备安装时提供维修资料及线路图纸
	

	5.1.5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设备的跟机操作规程（应包括：适用范围与对象、操作人员要求、开机前注意事项及检查程序、对病人或标本的处理及注意事项、基本的标准操作程序SOP、操作中注意事项/安全风险及禁忌症、关机程序及常规保养要求、消耗品、易损部件及日常维护内容）
	

	5.1.6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操作使用培训与维修技术培训
	

	5.1.7
	6小时上门维修，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
	

	5.2
	附加必备条件：
提供符合上述参数和配置要求的详细配置清单；
列出上述已明确选件及未作要求但可提供选件的清单；
所有配置为同品牌原装产品(除注明要求例外)；
所有设备必须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原装产品，禁止提供代工、贴牌产品；
提供所投产品的详细彩页，如彩页中没有涉及到相关技术参数，提供原厂技术白皮书（DATASHEET）；
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管理的，供应商应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备案证或注册证（自投标截止日起至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止，备案证或注册证必须在有效期内）。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由备案人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备案凭证；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注册申请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投标产品属于特种设备的，投标人应当提供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属于消毒类产品的，投标人应当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提供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六
	安装及验收要求
	

	6.1
	安装地点：由销售方免费将货送至医院安装现场
	

	6.2
	安装标准：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医院安装工作。设备进场安装期间对医院原有装饰面或构造物有破坏的需按原做法要求进行修复。设备安装产生的垃圾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外运
	

	6.3
	验收标准：应与产品原始样本技术数据及标书技术文件一致，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6.4
	如是计量强制检定设备，验收时需提供计量合格证
	

	6.5
	供应商应当根据医院管理要求，将提供的设备接入全院相关信息系统，并承担接口费用，提供的设备应当允许医院其他系统接入。确因设备本身无此功能难以实现的，须经医院信息、设备管理部门同意。
	


三、商务需求
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经营许可证，授权书，产品注册证等相关证件。
四、报价文件：
 1、报价须带文件资料:①营业执照、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④报价单。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bookmark: _GoBack]2、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5月28日北京时间17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3、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科，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4、不能符合技术要求的品牌供应商请不要报价。投标人需在投标报价清单中标明所投产品的品牌及型号。
5、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供应商应充分考虑运输，安装，税费等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五、评定成交标准：
1、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本内容均为实质性条款，不允许出现负偏离，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若出现最低价相同的，则以抽签决定成交供应商）。
2、询价结果产生后，采购单位通知预中标单位,预中标单位须在3天内拿样机到采购单位,由采购单位技术人员对参数及软件进行核对。完全符合后, 中标单位需在10天内将中标设备送到客户指定地点。如存在不满足的或无法提供的,作无效标处理。
3、具体安装时间根据客户通知后，安装到指定位置。
4、付款方式：具体支付条款双方协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电话：15167015210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康复楼三楼设备科办公室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